Important Issues for Graduating Foreign Students
留學生在美畢業後應該注意事項
張先正律師
留學生在美持有F-1簽證，開宗明義最主要的是F-1簽證持有人，必須沒有長期永久居留美國之意圖〈Intention〉。當您在畢業前申請 Practical Training 或畢業後申請 H-1簽證時，千萬注意，您居留美國只是「臨時性」的。但是一九九○年新移民法對 H-1 的持有人，同時又辦理移民勞工證之申請，特別?容地承認「雙重意圖」〈dual intent〉的說法，也就是說你的公司在為您辦 H-1之同時，又為您申請勞工移民，不能因此而解釋為您有「永久居留」之意圖。只要您在申請 H-1臨時勞工之申請表上，表明工作一至三年的臨時意圖，縱使您另外申請長期居留的勞工移民，也沒有關係的。茲就「Practical Training」，H-1，和申請勞工移民分別說明如下:

〈一〉申請「Practical Training」，必須在畢業前唷九十天內申請，否則將喪失申請之機會。但請務必在畢業前三至四個月就與學生顧問接洽。
〈二〉H-1簽證指的是 Distinguished Merit & Ability之人，諸如工程師、醫生、律師、會計師等類之人，除了您本身須有此種背景及學歷，公司給您之職位及工作內容也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您有碩士學位，而做繪圖員之工作，您是不夠資格辦H－1的。您之職位及工作內容及工資是移民局?正要看之項目。如果您學經濟，而做經濟市場之調查或研究，那是很好的H-1的申請，但您如果去做飯店經理，那就不夠資格申請 H-1了。因為移民局長期以認為飯店經理，傳統上不必由學院教育畢業之人擔當，您如果高中畢業，多做幾年事，也可做「經理」，那就不是「專業人才」，就不夠資格辦 H-1了。
電腦方面之 Programmer有時也遭遇到移民局之刁難，移民局以為到 Computer Learning Center 受訓一年半載，一樣可以做Programmer，所以不是 Professional，不能算 H-1。因此，很多人更改職務名稱為Software Engineers 或System Analyst。但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」，移民局又從工作內容去研究，判斷您?正職稱。各位畢業後，辦理H-1時千萬小心從事。
如果拿到了H-1 後，是否可以換工作？原則上您之H-1許可，只有申請的那家公司有效，不可以到別家上班。必須向移民局申請後，才能換工作。
1990年新移民法規定，H-1的雇主，必須向勞工部宣誓表示願意給予 H-1持有人，一般美國標準之薪水〈Prevailing Wage〉及一般美國標準之工作環境，此點勞工部己儘量簡化，只求雇主直接在電腦申請LCA， 然後簽字即可。有人告密時，勞工部才會拿出來調查雇主，主要是勞工部沒有人力來先行每一張都調查，又H-1的申請也加上名額的限制，一年不得超過六萬五千人。又保障美國碩士以上的申請人一年二萬保障名額。2006 及2007年的H-1B名額在2006 年４月１日開放，短短一個多月就用光了〈2006年5月26日close〉。
〈三〉1990年新移民法有關職業應聘規定，自一九九一年十月一日起實施，新法實施後，現行第三及第六優先完全取消，重新分配組合，改成職業移民第一優先，職業移民第二優先，第三、四、五優先。
第一優先是優先人才，這一類優先不用辦勞工證，包括三大類人才。
a、在科學上、藝術上、科學上、教育上、商業上及體育方面非常傑出之人才。
b、優秀的大學教授及研究人員。
c、國際公司的高級執行主管及經理。
第二優先是指有碩士以上學位或是有特殊能力的人才。特殊能力的人是指在科學上、藝術上及商業上有特殊表現之人才，不論有無學位均可。 

第三優先須辦勞工證，包括三大類〈a〉有二年經驗或訓練之技術勞工。〈b〉有學士學位的專業人才。〈c〉非技術勞工。 

第四優先是指特殊移民，包括宗教人士，如牧師、神父和和尚等。 

第五優先是指投資移民，包括五十萬以上或一百萬以上的投資，顧用十名以上的美國員工。
